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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１１

，

８１２

，

１６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

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１

，

８１２

，

１６６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５

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８２

李新宇

２ ０１＊＊＊＊＊４０５

宋 鹰

３ ０８＊＊＊＊＊２１７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０＊＊＊＊＊６９６

周玉英

５ ００＊＊＊＊＊７６９

张忠革

６ ０１＊＊＊＊＊１０４

曾之杰

７ ０１＊＊＊＊＊０６６

刘玉卿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分配及转增前 本次转增 分配及转增后

数量 数量 数量 比例（

％

）

一、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７

，

３４９

，

１３５ １７

，

２０４

，

７４０ ７４

，

５５３

，

８７５ ５１．２９％

二、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

，

４６３

，

０３１ １６

，

３３８

，

９０９ ７０

，

８０１

，

９４０ ４８．７１％

其中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４

，

４６３

，

０３１ １６

，

３３８

，

９０９ ７０

，

８０１

，

９４０ ４８．７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１１

，

８１２

，

１６６ ３３

，

５４３

，

６４９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５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４５

，

３５５

，

８１５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６０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２９８

号

咨询联系人：黄霞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８２７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６６８２７０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

002002

证券简称
：

ST

琼花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4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3

月

20

日刊登了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12

日和

2010

年

4

月

16

日刊登了两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4

月

19

日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20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19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4

月

2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

19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8,395,8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96%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

76,304,6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4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22,091,12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4%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宏言先生主

持，公司

8

名董事、

1

名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江苏省

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王家宝先生、 注入资产方江苏省房地产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总监樊宁女士、独立财务顾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樊朝先生列席会议，北京

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吴涵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会议对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8,382,26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862%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弃权

11,8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1%

。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7,93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283%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7%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0%

。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7,93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283%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7%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0%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7,93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283%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7%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0%

。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09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9,605,938.49

元，加年

初未分配利润

-134,422,957.44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24,817,018.95

元，

2009

年度不作

利润分配。 公司

2009

年度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97,955,744.88

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7,93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283%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7%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0%

。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7,93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283%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7%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0%

。

（七）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09

年度审计费用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97,931,66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5283%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17%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0%

。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以申请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9,851,124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081,0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71%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44%

； 弃权

461,9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5%

。

（九）逐项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的各个子议案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

数总计

59,851,124

股。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公司拟向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全部资产、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

38,086,8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21%

；反对

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

弃权

451,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23%

。

2.

公司以向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行新增股份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江苏

省房地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

38,086,8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2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57,

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2

每股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3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8,086,8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2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57,

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38,086,8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2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57,

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5

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6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7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8

上市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9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

38,085,14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10

期间损益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2.11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表决结果：同意

38,085,1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77%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

弃权

457,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8,086,8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21%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57,

8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79%

。

（十）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9,851,124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080,5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58%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44%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8%

。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9,851,124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082,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00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62,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8%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方案所涉及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

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9,851,124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080,5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7958%

；反对

1,7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44%

； 弃权

462,4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8%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同意豁免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要约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义务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9,851,124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082,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00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62,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8%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按照关联交易的相关表决程序进行，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琼花集团有限公司、第

二大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总计

59,851,124

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38,082,24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800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62,45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8%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陈良华先生代表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作了

2009

年度述职报

告。 述职报告刊登在

2010

年

3

月

20

日

www.cninfo.com.cn

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单云涛、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洋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一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估值方法的说明

经与基金托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下通过

组合证券申购、 赎回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按最近

交易日收盘价估值。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
：

西飞国际 股票代码
：

000768

公告编号
：

2010-019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二

○

一

○

年四月十日发出《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

于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开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等议案。 （刊登于二

○

一

○

年四月十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取得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 目前尚未取得批复，故决定取消原定于二

○

一

○

年四

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二十一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普惠证券投资

基金

2009

年年度收益第四次分配公告

为及时回报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普惠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等规定，普惠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定了普惠证券

投资基金

2009

年年度收益分配方案，并已经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现将

本次收益分配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简称及代码

基金简称：基金普惠 基金代码：

184689

二、收益分配方案

根据《普惠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收益分配方案为：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1.400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80,000,000.00

元。 加计本

基金之前已实施的

2009

年度三次收益分配所派发的现金红利

800,000,000.00

元，

2009

年度

收益分配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1,080,000,000.00

元。

三、权益登记日和除息日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26

日

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27

日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27

日

四、收益分配对象

本次收益分配对象为：截止

2010

年

4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普惠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五、收益发放办法

1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派发的收益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托管

证券商直接划往投资者资金帐户。

2

、基金普惠发起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应得收益，由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

基金托管行下发指令，由基金托管行复核后向各发起人办理发放手续。

六、有关税收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七、咨询方式

投资人可通过登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 phfund.com.cn

）或拨打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查询本次收益分配的相关事宜。

八、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

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普丰证券投资

基金

2009

年年度收益第四次分配公告

为及时回报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普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等规定，普丰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定了普丰证券投资基

金

2009

年年度收益分配方案，并已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现将本

次收益分配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简称及代码

基金简称：基金普丰 基金代码：

184693

二、收益分配方案

根据《普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次收益分配方案为：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

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1.400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20,000,000.00

元。 加计本

基金之前已实施的

2009

年度三次收益分配所派发的现金红利

270,000,000.00

元，

2009

年度

收益分配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690,000,000.00

元。

三、权益登记日和除息日

权益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26

日

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27

日

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27

日

四、收益分配对象

本次收益分配对象为：截止

2010

年

4

月

2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普丰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五、收益发放办法

1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派发的收益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托管

证券商直接划往投资者资金帐户。

2

、基金普丰发起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应得收益，由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

基金托管行下发指令，由基金托管行复核后向各发起人办理发放手续。

六、有关税收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七、咨询方式

投资人可通过登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 phfund.com.cn

），或拨打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999

查询本次收益分配的相关事宜。

八、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

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

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

"

指导意见

"

）的规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

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范旗下基金估值业务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

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品种的

公允价值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2010

年

4

月

14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华夏银行

"

（股票代码

600015

）停牌，本

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对本公

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若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

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

http://www.phfund.com.cn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

999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002335

证券简称
：

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

2010-017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在

2010

年

3

月

3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0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9

点整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建平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65

号北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名，代表股份总数

54991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0.5%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薪酬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4991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表决结果

为通过。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许顺孝先生、陈善昂先生、汤金木先生分别作了

《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科华恒盛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备查文件：

1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第七次分红公告

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包括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和银河收

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于

2003

年

8

月

4

日生效。 本基金分别于

2003

年

12

月

11

日、

2004

年

4

月

28

日、

2006

年

5

月

11

日、

2006

年

8

月

23

日、

2007

年

2

月

6

日、

2007

年

5

月

18

日实施分红，每

10

份基金份额已派发红利共计

18.05

元。

为及时回报投资者，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有关规定及《银河银联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有关约定，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

农业银行复核确认，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

336,427,168.15

元，本

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57

元。 本公司决定以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准，向

基金份额持有人实施分红。 现将分红方案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10

年

4

月

26

日；

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0

年

4

月

27

日；

3．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按

2010

年

4

月

27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实施转换。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自基金托管帐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直接计入其

基金帐户，

2010

年

4

月

29

日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

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注意事项

1

、 权益登记日以后（含权益登记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而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

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在权益登记日及权益登记日

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对于未在权益登记日之前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基金默

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

、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若希望更改分红方

式的，请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不含

26

日）到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七、咨询办法

1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4008200860

。

2

、代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八、其它告知事项

因分红导致的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
：

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７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下配售股票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８８

号文核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

股，发行价格

２４．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 网下配售发行结

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自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至当前，根据本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实施了权益分派，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３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合计转增

８

，

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为

４８

，

０００

万股。 实施完成此次

权益分派后，公司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相应调整为

１

，

２００

万股。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

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１

，

２０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

）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４３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７．５０

定向发行限售

－

个人

１

，

６７１

，

１９０ ０．３５ － １

，

６７１

，

１９０ ０ ０

定向发行限售

－

法人

１０

，

３２８

，

８１０ ２．１５ －

１０

，

３２８

，

８１０

０ 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１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０ － － １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０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２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５０ ２６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５０

二：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简称
：

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

600141

公告编号
：

临
2010-13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388

号）核准，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5,408,719

股，发行价格每

股人民币

20.23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11,718,385.37

元，扣除发行费用

18,823,

000.00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2,895,385.37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中勤万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勤信验字〔

2010

〕

100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2010

年

4

月

20

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山县

支行（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和本次发行保荐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江证

券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农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17 -

355101040005933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增资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用于建设

1

万

吨

/

年电子级磷酸联产

2

万吨

/

年食品级磷酸项目、收购兴山县水电专业公司古洞口水电站经

营性资产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和农业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长江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长江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

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长江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农业银行应当配合

长江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长江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长江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珏、王茜同时或任意一人可以随时到农业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农业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农业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长江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农业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农业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长江证券。

六、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长江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长江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长江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农业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农业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长江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长江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长江证券发现公司、农业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公司、农业银行、长江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

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0

年四月二十日


